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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医保〔2023〕97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分局、卫健局，泉州台商投资区民生保障局，

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，市医疗保障基金

监测中心，各相关医疗机构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 DRG/DIP 支付方

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48 号）、《福

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福建省 DRG/DIP 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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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计划的通知》（闽医保〔2022〕2 号）和《泉州市医疗保障局

关于印发泉州市 DRG 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（泉医保〔2022〕1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深化我市 DRG

支付方式改革，根据《国家医疗保障 CHS-DRG 分组与付费技术规

范》和《国家医疗保障疾病诊断相关分组（CHS-DRG）分组方案

（1.1 版）》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市 DRG 付费改革动态监测及专

家论证情况，并报经省医保局同意，经研究，决定对我市 43 个

CHS-DRG 病组的权重进行调整（详见附件）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。市医保中心和实行 DRG

付费的相关医疗机构要及时做好信息系统改造工作，确保政策顺

利实施。

附件：泉州市部分 CHS-DRG 病组权重调整情况表

泉州市医疗保障局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8 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



